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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教育局关于
做好荷城街道 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

公办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

根据《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

办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佛教基【2017】16 号）和佛山市

高明区教育局《关于做好 2017 年高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

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明教【2017】34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

我街道 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，现结合我

街道的实际，提出有关意见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依法招生”的原则，规范办学行为，依法

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适龄儿童、少年按学

区（地段）整体上“相对就近入学”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办好每一所学校，满足

每一位合资格适龄儿童、少年的入学需要，切实维护少年儿

童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招生学校

（一）初中：荷城中学、高明一中附属初中、富湾中学、

高明实验中学（初中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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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小学：荷城一小、荷城二小、荷城三小、高明一

中附属小学、沛明实验小学、石岐小学、泽英小学、罗俊小

学、德信实验学校、西安实验小学、西安小学、富湾小学。

三、招生办法

（一）初中一年级招生安排

1.招生对象

（1）在本街道所属各公办小学就读、符合入读政策的

所有应届毕业生。

（2）具有本街道户籍，在本街道所属公办小学以外就

读的应届毕业生。

（3）不在我街道所属公办小学就读，但父母一方符合

政策性借读生条件或者达到积分分数要求的佛山市新市民

随迁子女（普通借读生），且取得小学学籍的应届毕业生。

2.报名办法

荷城街道户籍的应届小学毕业生，由家长携带有关证件

到户籍所属学区（地段）的学校报名（学区划分请参照附件

1）；父母一方符合政策性借读条件的非荷城街道户籍的小学

毕业生，由家长携带有关证件到报读的志愿学校办理报名登

记手续；父母一方达到积分入学要求的，由家长带备相关资

料到“高明区行政服务中心新市民服务窗口”办理积分。

注：（1）所有小学毕业生只能选择一次报名，并且只能

报读一间学校，多报无效，否则将直接取消该阶段的报名资

格。

（2）高明实验中学（初中部）除艺术兴趣班和足

球兴趣班自行招生外，其余学位安排参照本方案执行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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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）。

（3）高明区纪念中学初中部的 2 个兴趣班面向全

区自行招生。

3.报名时间、地点及资料要求（分三阶段）

（1）第一阶段

对象：具有本街道户籍的所有应届小学毕业生（本

校在职教职员工的直系亲属列入学区户籍生）

时间：4 月 22 日(星期六），上午 8:00-11:30，

下午 2:30-5:00

地点：户籍所属学区的中学校园内

资料：户口本原件、户口本复印件、《高明区中小

学生素质报告册》（要盖上现就读学校印章）或就读学校的

证明、资料真实性《承诺书》（报名时或可提前向小学毕业

班老师索取）

注意事项：（1）此阶段逾期不报或资料在 5 月 2 日

前无法提交完整的，将视为自动放弃学区户籍生资格，只能

参加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报名，按相应阶段学位分配方法处

理。

（2）第二阶段（当完成第一阶段报名后还有剩余学位的

学校才开展）

对象：①父母一方符合政策性借读生条件或放弃了第一

阶段学区户籍报读资格的；②符合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佛山市引进人才子女教育服务工作实施细则（暂

行）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【2017】4 号）和《佛山市人力资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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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‹佛山市重点产业人才引进培育暂行办

法实施细则›的通知》要求的四类引进人才的子女；符合《关

于转发‹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关于军人子女教

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›的通知》（政工【2014】3 号）的现役

军人子女。

报名时间：5 月 6 日

地点：志愿报读的中学校园内

资料：①荷城街道户籍的只提交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；②

父母一方符合政策性借读条件的要提供相关证明资料（具体

参考附件3中对应的条件资料要求）；③属于四类引进人才的，

除提供第①种材料外还要提交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

资格认（评）定材料、被认定人的身份证、小孩出生证（当

户口与被认定人不在同一户口本时才要）、实际居住地证明

材料、《佛山市引进人才子女教育服务申请表》；④属于《关

于转发‹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军区政治部 关于军人子女教

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›的通知》（政工【2014】3 号）的现役

军人子女，必须在佛山军分区和佛山市教育局联合审定的名

单中，并按文件要求提交有关资料；⑤资料真实性《承诺书》

（报名时或可提前向小学毕业班老师索取）

抽签时间安排（当学校的报名人数大于剩余学位数时才

进行；当人数等于或小于剩余学位数时，原报名人员直接录

取）：

（1）第一轮抽签

时间：5 月 13 日上午，8:00 开始派筹，9:30 截止入场，

9:45 开始抽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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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所报读的中学校园内

（2）第二轮抽签

时间：5 月 20 日上午，8:00 开始派筹，9:30 截止入场，

9:45 开始抽签。

地点：荷城中学校园内

对象：在第一轮抽签没有中签的政策性借读生

形式：由街道教育局做抽签统筹，学位安排根据学校

剩余学位数情况以中签先后，先中心城区所辖初中，后富湾

中学。（此轮原则上不设报读志愿）不服从安排者，将视为

放弃学位，不再另行安排。

注意事项：（1）此阶段逾期不报或资料在 5 月 9 日前仍

然无法提交齐全的，将视为放弃政策性借读生资格，只能参

加第三阶段积分报名，并按该阶段学位分配方法处理；（2）

此阶段未能提供荷城街道所属（村）居委会开具的计划生育

证明的（荷城街道户籍的可暂不提交），可按普通借读生条

件办理积分入学。

第一、第二阶段报名咨询、投诉电话：89998110

89998113

注：属于佛山市引进人才类的子女以及现役军人的子女

将按有关文件要求，享受入学优待政策。

（3）第三阶段

对象：达到积分要求且取得小学应届毕业学籍的佛山市

新市民随迁子女（普通借读生）。

时间：2017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非节假日办公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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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（即上午 8:30-12:00 时，下午 2:30-5:30 时）。

地点：高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新市民服务窗口

资料：按《佛山市新市民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计分指标》

对应自身符合条件的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（具体请到高明

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新市民服务窗口咨询索取资料）

学位安排：在学校学位有剩余的情况下，按积分由高到

低顺序录取，由街道教育局统筹安排。不服从安排者，将视

为放弃学位，不再另行安排。

注：已有初中学籍的学生不能再参与报读初中一年级，

否则将取消入读资格并退回原学籍学校。

第三阶段报名咨询投诉电话： 88626208

（二）小学一年级招生安排

1.招生对象

年满 6 周岁（即 2011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）具有荷城街

道户籍的适龄儿童或父母在本街道工作、居住且符合入读政

策的非本街道户籍适龄儿童。

2.户籍生学区划分

2017 年秋季，荷城街道所属各公办小学按照《佛山市高

明区荷城街道 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新生招生学区

划分方案》（附件 1）所划分的学区范围招生。

3.报名办法

荷城街道户籍的适龄儿童，由家长携带有关证件到户籍

所属学区的学校报名；父母一方符合政策性借读条件的非荷

城街道户籍的适龄儿童以及自动放弃了报读户籍学区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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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儿童，由家长携带有关证件到报读的志愿学校办理报名登

记手续；父母一方达到积分入学要求的，由家长带备相关资

料到“高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新市民服务窗口”办理积分。

注：所有适龄儿童只能选择一次报名，并且只能报读一

间学校，多报无效，否则将直接取消该阶段的报读资格。

4.报名安排

本次招生报名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
第一阶段：荷城街道学区户籍的适龄儿童

报名及注册时间：2017 年 4 月 26 日-27 日

上午 8:00-11:30 时，下午 2:30-5:00 时

报名地点：户籍所属学区的学校。

报名需提交的资料：小孩的户口簿原件或儿童身份证原

件、户口本复印件（复印首页、户主页、小孩父或母及小孩

页）和儿童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（此项资料可在开学后

再提交）；提交资料真实性《承诺书》（可报名时或提前向幼

儿园老师索取）

注意事项：（1）此阶段逾期不报或资料在 5 月 2 日前无

法提交完整的，将视为自动放弃学区户籍生资格，只能参加

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报名，并按相应阶段学位分配方法处

理；（2）此阶段报名时可不提交计划生育证明，待开学后由

学校查验上报。

第二阶段：父母一方符合政策性借读生条件或放弃了第

一阶段户籍学区报读资格的适龄儿童；佛山市四类引进人才

的子女；现役军人的子女

报名时间： 2017 年 5 月 6 日上午 8:00-11:30 时，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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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:30-5:00 时。

报名地点：志愿报读的学校校园内

报名时需提交的资料：①荷城街道户籍的只需提交户口

本原件和复印件；②父母一方符合政策性借读条件的要提供

相关证明资料（具体请参考附件 3 中对应的条件资料要求），

并递交资料真实性承诺书（可提前向幼儿园或现场索取填

报）；③属于四类引进人才的，除提供第①种材料外还要提交

佛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资格认（评）定材料、被

认定人的身份证、小孩出生证（当户口与被认定人不在同一

户口本时才要）、实际居住地证明材料、《佛山市引进人才子

女教育服务申请表》；④属于《关于转发‹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

省军区政治部 关于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›的通

知》（政工【2014】3 号）的现役军人子女，必须在佛山军分

区和佛山市教育局联合审定的名单中，并按文件提交有关资

料。

抽签时间安排（当学校的报名人数大于剩余学位数时才

进行；当人数等于或小于剩余学位数时，原报名人员直接录

取）：

（1）第一轮抽签

时间：5 月 13 日上午，8:00 开始派筹，9:30 截止入场，

9:45 开始抽签。

地点：所报读的小学校园内

（2）第二轮抽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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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5 月 20 日上午，8:00 开始派筹，9:30 截止入场，

9:45 开始抽签。

地点：西安实验小学校园内

对象：在第一轮抽签没有中签的政策性借读生

形式：由街道教育局做抽签统筹，学位安排根据学校

剩余学位数情况以中签先后，先中心城区，后周边（此轮原

则上不设报读志愿）。不服从安排者，将视为放弃学位，不

再另行安排。

注意事项：（1）此阶段逾期不报或资料在 5 月 9 日前仍

然无法提交齐全的，将视为自动放弃政策性借读生资格，只

能参加第三阶段积分报名，并按该阶段学位分配方法处理；

（2）此阶段未能提供荷城街道所属（村）居委会开具的计

划生育证明的（荷城街道户籍的可暂不提交），可按普通借

读生条件办理积分入学。

第一、第二阶段报名咨询、投诉电话：89998110

89998113

第三阶段：普通借读生

报名时间：2017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31 日非节假日办公

时间内（即上午 8:30-12:00 时，下午 2:30-5:30 时）。

报名地点：高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新市民服务窗口。

报名需提交的资料：按《佛山市新市民随迁子女积分制

入学计分指标》对应自身符合条件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
办理申请（要合符办理了本地“居住证满半年以上”的基本

条件才有积分资格，具体要求和指标分值资料请到高明区行

政服务中心一楼新市民服务窗口咨询索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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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阶段报名咨询投诉电话： 88626208

5.学位安排形式

学位安排顺序为：先安排学区户籍生（本校在职教职员

工的直系亲属以学区户籍生形式安排），再安排非户籍生（其

中政策性借读生优先安排，在有学位剩余的情况下再按积分

高低安排普通借读生）。

（1）具有荷城街道户籍且在第一阶段已报名的学生，

按户籍所属安排入读学区学校；（2）符合政策性借读生的非

荷城街道户籍的借读生以及放弃了第一阶段报名资格的本

街道户籍生，报名结束后，由街道教育局根据各所小学剩余

学位数情况以直接录取（当报名数等于或少于该校剩余学位

数时）或现场抽签（当报名数大于该校剩余学位数时）的形

式安排到报读的小学或有剩余学位的公办学校（第一轮抽签

由所报读的学校组织实施；第一轮没中签的则进入第二轮抽

签，第二轮由街道教育局主持实施，将所有第一轮没中签的

集中西安实验小学进行抽签统筹，顺序是先城区后周边）；

（3）普通借读生根据积分分数高低统筹安排到有剩余学位

的学校就读；（4）不服从安排者，将视为放弃学位，不再另

行安排。

注：属于佛山市引进人才类的子女和现役军人的子女将

按有关文件要求，享受入学优待政策。此两类适龄儿童的报

读时间、报名地点与政策性借读生一致，逾期只能统筹安排

学位。

（三）借读生划分办法

符合入读政策的非荷城街道户籍借读生（适龄儿童）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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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办法参照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《佛山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子

女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实施办法》（佛府办〔2012〕36 号）、

《佛山市新市民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计分指标》及高明区教

育局《关于做好 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的

通知》（明教〔2017〕34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本街道实际情况

执行。

（四）有关规定

1. 各学校要严禁违规招生。各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要严

格控制好班额，从 2017 年秋季开始，一年级和七年级班额

要达到省定标准要求（小学 45 人/班，初中 50 人/班，其中

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30%以上的学校，小学不超过50人，

初中不超过 55 人），招生计划与学籍捆绑。

2. 严禁招收 2011 年 9 月 1 日后（含 9 月 1 日）出生的、

或已经有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，或小学没有毕业的，或没有

小学学籍的，或已取得初中学籍的学生。

3.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入学测试，不

得以任何理由拒收达到义务教育学龄的学区户籍适龄儿童

和合符条件的政策性借读生、普通借读生以及适合随班就读

的残疾儿童入学。所有学校均不得接受与入学挂钩的捐资、

赞助或其他形式的委托捐资。初中学校不得招收未取得小学

学籍的应届毕业生入读。

4.报名时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，凡提供虚假资料，一经

查实，将直接取消所有阶段的入读资格，并交相关部门按规

定处理。（注：街道教育局每阶段都会将报名资料交相关部

门进行查验,并对报名名单进行公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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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每个儿童、学生只能选择一种报名类别（即每个儿童、

学生只准报一次名及一间学校），多重报名将直接取消该阶

段的报名资格。

6.各阶段报名截止日期后才递交入读申请的（含本街道

学区户籍适龄儿童），将视为自动放弃该阶段学位安排，相

应列入下阶段作统筹安排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在区教育局和街道党工

委、办事处的领导下，街道教育局成立中小学招生工作领导

小组，负责组织做好今秋各中小学招生的指导、管理及日常

各项工作。各学校要相应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由校长担

任组长，负责组织和实施本校的招生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学习，提高认识。各学校要认真学习有关教

育法规，进一步增强依法治校的观念，严格遵守招生工作的

政策与法规，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办学行为，杜绝并及时纠

正招生中违反教育规律的现象。校长要亲自组织招生工作专

项培训，未接受培训的人员不得参与招生工作。

（三）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。招生工作是全社会关注

的热点问题，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。各学校要采取各种形式，

积极做好今秋招生政策的宣传工作，使之家喻户晓。对社会

和家长普遍关心的问题，要认真解释，以取得各方面的理解

和支持。

（四）树立全局观念，加强统筹协调。各学校在确保学

区范围内已报读的所有户籍适龄儿童 100％入学的前提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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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积极协助解决符合入读政策的佛山新市民随迁子女（即非

荷城街道户籍的借读生）的入学问题，确保佛山新市民随迁

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

五、本意见中未尽事宜，由荷城街道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 《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 2017 年义务教育公办学

校新生招生学区划分方案》

附件 2 《2017 年秋季荷城街道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招生计

划表》

附件 3 《2017 年荷城街道政策性借读生申请入学证明材

料一览表》

高明区荷城街道教育局

2017 年 4 月 14 日


